老人學學程抵算課程與學分數
公衛系(共34學分)
	科目名稱
	學分
	選別
	備註

	衛生行政
	2
	必
	

	衛生教育與行為科學
	3
	必
	

	管理學
	3
	選
	

	健康促進
	2
	必
	

	流行病學（一）（含衛生統計）
	2
	必
	

	流行病學（二）
	2
	必
	

	傳染病防治
	2
	必
	

	衛生計劃與評價
	2
	必
	

	心理衛生
	2
	必
	

	醫療體系與衛生政策
	2
	必
	

	慢性病防治
	2
	必
	

	病媒管制
	2
	選
	

	醫療品質
	2
	選
	

	醫療及衛生法規
	2
	必
	

	健康保險概論
	2
	選
	

	老人健康照護
	2
	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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